广州中医药大学2011年接收推免生工作进程表

	  完成日期 
	负责单位 
	工作内容和要求 

	8月30日 
	研究生处
	出台接收推免生相关管理规定、实施办法、表格

	10月8日前 
	研招办
	接收和审查拟接收的外校推免生材料:
1、《广州中医药大学2011年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1份，该表必须是有推免生推荐学校教务处盖章的原件（复印件无效）而且内容填写完整； 
2、申请者个人陈述1份； 
3、专家推荐书1份； 
4、历年在校学习成绩单1份，并加盖有推荐学校教务处公章； 
5、国家大学英语统考四级优秀或六级合格(2005年以前的成绩标准)复印件； 
6、辅导员申请表，其他有关材料复印件各1份（包括获奖证书复印件及申请人提交的体现本人学术水平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原创性工作成果等，本部分材料不作为审查时必须提供内容）。 

	10月13日前
	各院所
	1、根据申请专业、研究方向、导师情况，将申请材料交由专家组审核；

2、专家组审定意见，是否同意该生前来复试；

3、院所将申请材料、是否同意复试情况报研招办。

	
	研招办
	1、院所报送名单送学校审核；

2、通知经学校审核同意的外校推免生参加复试。 

	10月19日
（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 
	研究生处
	1、 组织外校推免生和本校推免生（教务处确定本校名单）复试（专业基础笔试和面试）； 
2、外校推免生复试前须查证，包括：身份证、学生证、国家英语六级合格证书原件和向我校提供的其他材料原件； 

	10月20日
	研究生处

保健科
	组织复试合格的推免生体检

	10月22日前
	各院所
	学院审定本单位拟录取推免生名单并报研究生处

	10月23日 
	研究生处

各院所
	1、学校公示拟录取推免生名单
2、报送各学院的推免生拟录取名单和《复试情况表》、《入学承诺书》； 
3、通知外校推免生网上报名（第一志愿填写广州中医药大学）。 

	10月底
	研究生处
	经复试和体检合格，对同意接收的外校推免生，逐一填写《广州中医药大学2011年外校推免生接收函》，发给推免生所在学校教务部门和通知考生到所在学校指定的报名点现场报名。 

	10月31日 
	研究生处
	向广东省招生办报送广州中医药大学推免生名单（含本校推免） 

	12月中旬 
	研究生处
	公布各专业所有推免生录取与成功报名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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